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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建立四川省青少年艺术教育基地的

批 复（样本）

XXXXXX学校：

你校申请建立四川省青少年艺术教育基地的相关材料

收悉。经审核评估，符合四川省青少年文联《艺术教育基地

建立条件和要求》，同意建立四川省青少年艺术教育基地。

基地建成后，应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，

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依照四川省青少年文联关于艺术教育基

地管理办法以及双方协议规定开展工作，基地要自觉接受主

管单位的指导和管理。望你校不断完善基地工作的目标考核

体系，丰富特色艺术教育的内涵；不断健全基地工作的机制，



加强艺术教育教师培训力度，深度挖掘和培养艺术特色人

才，促进学校办学水平和特色教育的全面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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